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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为公司债券发行提供抵押反担保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规

则》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之独立董事，

认真审阅了关于公司为公司债券提供抵押反担保事项的相关材料，现就该事项发

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公司拟以其拥有合法处分权的经营性房产为公司债券向担保机构广东

省融资再担保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是为了推动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事项的顺

利进行，拓宽公司融资渠道，满足公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有利于公司长远的

发展。本次反担保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尤其中小投资者利益的行为。 

（二）上述经营性房产价值评估工作将委托广东再担保公司在其认可的有资

质的评估机构中，选择报价较低且效率较高的评估机构。评估费由公司承担。 

（三）本次担保事项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

效。因此，我们一致同意本次公司为公司债券发行提供反担保的事项。此事项经

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专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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